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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三
人
從
該
樓
之
高 

層
跳
下
，
慘
告
跌
死 

祐劫機犯 
判監八年 

(
中
國
新
聞
社 

北
京
三
月
五
日
電) 

蘇
聯
劫
機
犯
阿
利
穆 

拉
多
夫
•
沙
米
利
• 

哈
吉

—
奥
格
雷
，
昨 

天
被
哈
爾
濱
市
中
級 

人
民
法
院
判
處
有
期 

徒
刑
八
毎
•

外
交
部
新
聞
發 

言
人
馬
毓
真
説-

據 

由
國
加
入
的
有
關
制 

止
非
法
劫
持
航
空
器 

國
際
公
約
的
規
定
， 

對
劫
機
犯
所
在
國
有 

權
在
不
引
渡
情
况
下 

按
本
國
法
律
對
罪
犯 

進
行
公
訴
和
審
判
， 

中
國
正
是
據
此
行
使 

司
法
管
轄
權
的•

馬
毓
真
説
完
， 

一
立
即
有
記
者
問
：
當 

中
國
飛
機
被
劫
持
到 

南
朝
鲜
時
，
中
國
要 

求
引
渡
，
今
天
的
評 

論
是
否
意
味
着
以
後 

中
國
不
再
要
求
引
渡 

呢
？

馬
毓
真
回
答
説 

，
中
國
的
立
場
並
没 

有
什
麽
改
變"
中
國 

政
府
當
時
要
求
將
卓 

長
仁
等
六
名
劫
機
犯
一 

交
還
中
國
，
是
爲
了 

按
照
國
際
公
約
對
這

用
上
述
詭
計
，
其
對 

象
通
常
係
見
識
不
廣 

或
教
育
程
度
較
低
之 

人
士
•據

消
息
稱
.，安 

大
略
地
區
署
理
移
民 

主
任
派
利
曾
對
上
述 

指
控
進
行
調
查
，
但 

他
謂
他
未
能
證
實
或 

否
認
該
等
報
告
。

天
氣 

報
吿

大

漠

公

葬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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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忠誠救國， 

"
曦俠除奸)

報
表
示
，
最
低
限
度 

有
三
名
移
民
官
員
使

有
特
制
規
定
，以
保 

尊
公
衆
安
全
。

本
來
現
時
商
用 

汽
車
每
a

在
換
牌
時 

，
均
須
提
出
旗
件
良 

好
之
証
明
，
但
運
験 

18

宫
冒
指
出
，
最
近 

兩
a

來
在
路
旁
設
站 

臨
時
檢
査
帝
用
車
輛 

，
發
現
有
毛
病
之
車 

輪
佔
很
高
的
比
例•

富
利 
沙
告
汽
車 

零
售
帝
會
說
，
一
項 

全
备
汽
車
檢
驗
之
計 

劃
，
現
正
逐
漸
形
成 

中
。
該
計
劃
將
包
括 

所
有
普
通
運
送
汽
車 

、
所
用
商
業
拖
車
、 

和
賃
汽
車
、
及
超
過 

五
千
五
百
公
斤
之
商 

用
車
輛
在
內
。

富
氏
又
謂
，對 

於
巴
士
及
的
士
，將

美法院徇菲政府要求 

暫禁馬可斯售美物業 

有
五
項
物
業
疑
受
馬
可
斯
控
融

4

(
紐
約
電
)
菲 

律
賓
新
政
府
之
律
師 

稱
，
一
位
法
官
已
暫 

時
阻
止
一 
項
三
億
五 

千
萬
美
元
之
物
業
出 

售♦
，因
該
物
業
是
被 

指
爲
馬
可
斯
所
擁
用 

或
控
制
■

紐
約
最
高
法
院 

于
上
星
期
日
晚
發
出 

命
令
，
暫
禁
五
個
産 

業
出
售
，其
中
一
個 

在
長
島
，
又
有
，一
個 

爲
曼
哈
頓
之
最
高
層

大
厦
• 上

述
禁
令
是
由 

菲
律
賓
政
府
的
-
個 

機
構
向
美
國
法
庭
申 

請
而
獲
得
的
•

該
項
禁
令
特
别 

責
成
羅
爾
夫
及
巴
士 

甸
兩
名
地
産
商
人
， 

暫
時
不
得
將
上
述
物 

業
轉
手
。

委
里
(
委 

煦
僧 
內
瑞
拉
首 

户 
利 
都 
加
拉
加 

瑞
方
断
電
)
星 

拉
飴
期
一
下
午 

rf
ifl 

此
間
智
利 

有
被 
大
使
館
力 

火
燒
樓
宇
發
生 

警
刑
大
火
，
使 

图 

现
智
利
大
使
 

羅
拉
及
十
三
名
其
他 

人
昌
，均
被
籌
死
。 

維
內
瑞
拉
官
昌 

稱
此
次
大
火 
一
淋
因 

電
線
洩
電
引■
。

智
利
駐
委
峨
大 

館
係
設
在
該
座
起
火 

樓
宇
之
閣
樓
中
・

據 
一 
名
住
在
十 

樓
之
女
士
說
：
「
起 

火
時
間
約
在
F

午
四 

時
左
右
，
首
先
見
到 

電
力
突
然
停
止
供
應 

，
隨
後
卽
聽
見
有
人 

大
叫
快
走
」
。

「
我
于
是
與
其 

他
辦
公
廳
之
工
作
人 

昌
，
走
上
屋
頂
，，
然 

後
被
警
察
用
直
升
飛 

機
救
出
」
。

在
街
道
上
觀
看 

之
人
群
，
均
可
見
到

2

士

(
溫
哥
華
就
)
大
溫
哥
華
地
區
機
七
+
不
及
格
• 

場
的
士
司
橇
，
在
本
月
底
之
前
由
星
期 

考
試
題
目
計
爲
四
十
條
選
擇
題•

111111,1 

日
至
星
期
四
上
午
七
時
至
下
午
十
時
，
答
錯
六
條
或
多
於
六
條
者
即
被
視
爲
不 

可
在
溫
哥
華
國
際
機
場
的
士
調
派
處
參
合
格
・

加
一
項
機
場
的
士
司
權
考
試•
及
格
者
一
名
六
十
一
歲
在
温
哥
華
地
區
執
 

可
接
送
人
客
來
往
機
場
及
大
雲
區
其
他
業
的
士
司
機
凡
三
十
年
之
老
手
高
施
爾!  

各
地
。
不
及
格
者
則
失
去
來
往
機
場
接 

，
亦
在
「
肥
佬
」
之
列
•
高
施
爾
謂
自
《 

送
人
客
之
資
格• 

機
場
開
始
操
作
以
來
，
他
一
直
有
接
送
《 

每
名
司
機
可
有
兩
次
參
加
考
試
機 
人
客
來
往
機
場
，
以
迄
於
今
・ 

會
，
换
言
之
，
如
第
一
次
「
肥
佬
」> 

高
施
爾
稱
，就
我
本
人
來
説
，
是
『 

尚
可
有
第
二
次
機
會
。
如
兩
次
均
不
合 
他
們
需
要
我
，
不
是
我
需
要
他
們
，
高
,lulll 

格
，
則
由
四
月
一
日
起
，
不
能
來
往
機 

氏
所
指
之
「
他
們
」
，係
出
題
目
之
機!  

場
接
送
人
客
•
當
然
仍
可
在
其
他
各
地 
場
人
員
•

執
業
爲
的
士
司
機■ 

高
氏
續
稱
，
我
祇
差
一
分
不
及
格
射 

.
參
加
該
等
考
試
，
由
上
星
期
至
本 

。
他
們
不
知
道
問
的
是
什
麽•
高
氏
謂
叱 

月
底
止
，
在
上
述
日
期(
星
期
日
至
星
有
些
題
目
要
司
機
準
確
知
道
市
區
的
界
IIII>HII 

期
四
)
及
時
間
(
上
午
七
時
至
下
午
十
綫
，
有
些
題
目
的
文
字
出
得
很
差
， 

時
)
，
均
可
進
行
。 

太
陽
報
一
名
記
者
亦
參
加
考
試
，!  

溫
哥
華
機
場
的
士
司
機
，
全
數
約 

他
僅
答
中
廿
六
條• 

而 

有
-
千
五
百
人
左
右
，
至
於
機
場
的
士 

加
拿
大
運
輸
部
發
言
人
賴
伯
説
， 

，
則
共
有
三
百
七
十
九
輛
。 

機
場
的
士
司
機
每
人
有
兩
次
考
試
機
會!  

上
星
期
日
參
加
該
「
溫
哥
華
地
區 

，
在
某
種
情
形
下
還
可
再
有
第
三
次
機
《 

知
識
」
之
筆
試
者
，
有
数
十
名
機
場
的 

會
•
賴
伯
續
稱
，
鑒
於
星
期
日
之
不
及
《 

士
司
機
，
不
及
格
者
竟
佔
六
成
，
其
中 

格
比
率
甚
高
，
該
測
驗
有
若
干
方
面
可
『

能
需
予
檢
討
• 

2  

司
機
之
及
格
者
將
獲
給
一
張
姓
名

,,mm 

牌
•
，
出
入
機
場
時
須
經
常
戴
上
。

即
移
民
部
長
向
國
會
表
示

用電»
佳 

須書明一 
(
渥
太
華
加
新 

社
電
)
加
拿
大
就
業 

及
移
民
部
長
麥
當
奴 

女
士
星
期 
一 告
國
會 

稱
，
曾
有
人
指
稱
， 

謂
有
等
移
民
官
員
將 

電
腦
機
扮
作
測
謊
機 

，
誘
使
新
到
移
民
説 

真
實
説
話
之
情
事
■ 

麥
氏
謂
此
情
形
祇
有 

在
特 
别
指
出
某 
丁
個 

别
事
件
之
情
形
下
， 

政
府
方
能
進
行
調 
6. 

查
上
星
期
多
倫 g謊機事件 

雁方能詞查 

多
皮
亞
遜
國
際
機
場 

一
名
未
有
透
露
姓
名 

之
移
民
官
員
，
曾
對 

吉
振
拿
滑
鐵
盧
記
録

律

師
撰

寫

小

册

子

透

露
 

加國大學超過一半 

曾發生性滋擾事桂

(
多
倫
多
加
新 

社
電
)
據
一
本
由
一 

一
名
勞
工
律
師
所
撰
寫 

之
小
書
説
，
曾
受
調 

查
之
四
十
五
間
加
拿

大
大
學
中
，
超
過
- 

半
謂
曾
接
到
學
生
在 

校
園
内
遭
受
性
滋
擾 

之
投
訴
或
曾
聽
到
有 

關
該
等
事
項
之
傳
聞 

阿
加
華
所
撰
寫 

之
「
大
學
校
園
性
滋 

擾-
-
給
與
學
生
及 

教
師
指
導
一
一
書
， 

透
露
一
項
在
一
九
八 

四
至
八
五
年
之
調
查 

顯
示
，
在
廿
五
間
大 

學
中
，
曾
接
到
發
生 

性
滋
擾
事
件
之
報
告 

但
其
中
祇
有
十 

八
間
大
學
曾
發
出
如 

一
何
應
付
此
問
題
之
書 

面
指
示
，
或
應
付
程 

序
，
其
餘
七
間
則
謂 

他
們
正
在
擬
訂
對
付 

一
該
等
事
件
之
辦
法■

些
罪
犯
進
行
懲
辦 

事
後
的
情
况
表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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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的
這
一 
要
求
是 

合
理
的
■

阿
利
穆
拉
多
夫 

原
係
蘇
聯
民
航
飛
機 

副
駕
駛
員
，
一
九
八 

五
年+
二
月+
九
白 

在
執
行
飛
行
任
務
時 

，
將 
一 
架
安
1

 2
 

4

型
蘇
聯
民
航
國
内 

班
機
劫
持
至
中
國
境 

内
，
今
年
二
月
二
十 

三
日
，
哈
爾
濱
市
人 

民
檢
察
院
對
其
提
起 

公
訴
■

勿

不
乏
機
場
的
士
司
機
老
手
，

至
於
的
士
本
身
，
經
驗
車
官
檢
驗 

其
清
潔
及
安
全
標
準
後
，竟
有
百
分
之 

冏用汽車 
士的士 

短期內將進行檢驗 

運
輪
虐
長
透
露
計
副
在
擬
訂
中

F

福#
 
一

車
法
例
媒
訂
，
将
员 

有
申
縮
性
，
以
便
縛 

來
如
南
須
要
時
，
可 

將
客
車
包
括
入
內
。

查
省
府
對
所
有 

車
輔
在
域
多
利
、
溫 

骨
華
、
及
乃
磨
等
域 

市
衰
車
處
強
制
験
車 

之
規
定
，
舞
於
一
九 

八
三
a

放
棄
，
作
為 

省
府
節
約
計
劃
之
一 

部
份
♦

內
須
根
療
規
章
接
受 

安
全
檢
験
•
該
等
規 

章
預
料
不
久
將
由
省 

府
運
餘
廳
長
富
利
沙 

予
以
宣
佈
。

富
利
沙
在
其
致 

汽
車
零
角
商
會
之
函 

中
說
，
凝
議
中
之
汽

q

輛
、
的
士
、
及
出
租 

汽
車
，
均
將
於
短
期

(
域
多
利
加
新 

社
電
)
大
型
音
業
車

™.

唔漣你 
牲
笋u
j
^
j

「 t
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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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卑
詩
威
廉
士
湖
加
新
社
電)
星

瞒审學 

1
:96 車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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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向散 
一嚴學佈 

L
車人溝

期
二
清
晨
，
當
一
批
學
生
在
此
間
威
廉 

」
士
湖
市
路
邊
等
候
學
生
巴
士
上
學
時
， 

丁
突
然
有 
一 輛
汽
車
失
去
控
制
，
撞
向
學 

二
生
人
堆
中
•

■
被
撞
倒
之
學
生
共
有
十
人
，
年
龄 

二
均
爲
十
三
歲
至
十
七
歲
•
其
中 -
名
利 

二
貝
爾
之
十
七
歲
學
生
，
需
立
即
用
飛
機 

送
往
企
連
打
醫
院
救
治
，
另
有
八
名
學 

L

生
則
送
往
附
近
威
廉
士
湖
醫
院
療
治■ 

二
利
貝
爾
之
傷
勢
非
常
嚴
重• 

據
皇
家
騎
警
警
員
和
芬
頓
稱
，
事 

二 
件
發
生
時
，
有 
一
輛
汽
車
慢
駛
，讓
行 

1

人
過
馬
路
•
該
車
後
面
有
一
輛
由
一
女 

J

子
駕
駛
之
小
型
貨
車
亦
擬
慢
駛
，
但
似

丿

7Z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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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
刀
垂 

昨
口

.B-

囂
書
留
一
一
一
一
口
、Q
 

會
上.有
記
者
問
到
周
南
副 

耳

唯

小

部

長

到

葡

萄

牙

參

加

總

統

就

職
 

産
央
奥
円
用60

典禮會
不
會
就
澳
門
問
題
與
葡 

日
月 
萄
牙
帝
定
談
判
日
期
，馬
毓
眞 

(
中
坡
新
聞
社
1

京
三
月 
就
此
重
申
了
中
成
對
澳
門
問
題 

五
日
雷
)
外
交
环
新
聞
發
言
人 
的
立
場
.

；

；

2

 

馬
毓
眞
今
天
在
新
聞
發
佈
笹
上 

，
奥
冃
寄
題
是 

表
示
•
。中
總
L

決
澳
門
"
 

X

-

p

2

^

問
35 疋
中
通 

問
題
是
南
信
U

的
，
澳
門
將
保
*
成
学
留
的
問
題
。
中 
名
政
府 

持
社
會
的
穩
定
和
經
濟
的
繁
榮 
^

主 
!!浦

髒

腾

當
 

發
展
。 

時
磷
，
通
過
談
阴
和
平
解
決
。 

馬
毓
眞
今
天
宣
佈
：
應
葡 

馬
毓
眞
指
出
，
一
九
七
九 

萄
牙
新
總
統
馬
里
奥•
蘇
亞
雷 
自
中
葡
建
交
時
，
雙
方
就
澳
門 

断
邀
請
，
中
購
将
派
衞
生
部
長
間
題
已
達
成
原
則
諒
解
，
一
九 

崔
月
犁
作
為
李
先
念
主
席
特
使 
八
五
自
五
月
葡
萄
牙
前
總
統
埃 

以
及
外
交
部
周
南
副
部.長
等
人
亞
內
斯
訪
問
中
IU8時
與
中
國
領 

參
加
將
於
三
月
九
日
擧
行
的
葡
導
人
会
定
在
近
期
内
談
判
，並 

萄
牙
新
總
統
就
職
典
禮
。 

且
發
表
了
新
聞
公
報
。

恢
復
進
行
談

雙

方

對

達

成

協

議

均

表

樂

觀
 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
)
加
拿
大
郵
政
公
司
與
其
二
萬
一
千 

名
派
信
員
，
在
聯
邦
一
名
調
解
勞
資
糾
纷
能
手
之
協
助
下
，昨 

(
四
) 

恢
復
談
判
•

雙
方
對
於
解
決
糾
紛
之
希
望•.
均
表
樂
觀
。 

工
會
主
席
麥
加
里
説
，
他
深
信
在
星
期 

上
午
零
時
零
一 

分
派
信
員
獲
得
合
法
罷
工
地
位
之
前
，
雙
方
可
以
達
成
協
議• 

派
信
員
曾
計
副
於
取
得
合
法
罷
工
地
位
後
，，開
始
輪
流
罷 

工
。如
仍
未
能
獲
致
協
議
，
則
罷
工
將
逐
漸
升
级
而
演
變
至
全 

國
性
罷
工
•

此
次
纠
紛
之
主
要
問
題
爲
職
業
保
障
。
由
於
郵
政
公
司
赤 

字
甚
巨
，
聯
邦
政
府
着
令
其
於
兩
年
内
達
致
收
支
平
衡
，
使
派 

信
員
担
心
將
會
解
僱
部
份
人
員
，
因
而
尋
求
職
業
保
障
。

乎
該
貨
車
適
駛
至
結
冰
之
路
面
上
，
因
而
滑
向
在
上
述
路
旁
候 

車
之
學
生
人
群
中
，致
肇
車
禍
。

和
芬
頓
説
，♦
皇
家
騎
警
現
正
缝
續
調
查
中
。

一
名
居
民
形
容
學
生
被
撞
後
，
散
七
竪
八
散
佈
於
路
旁
及 

溝
渠
中
，
痛
苦
呻
吟
，慘
不
忍
瞎
•

其
後
十
五
分
鐘
後
方
有
灑
鹽
車
經
過
，沿
路
灑
S

•

二 S

B
售^

—1仁卷？ ̂

■̂
;.
塞*
一L

•S^ --
■

6
5
巻
・

娄 B̂
^.

..:
“

6̂̂

鑫.痛
W
3
  

S

W

W

  

K

3
 二
专
方

i

■i
"誉
蚕
證

気喜


